关于《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区公安分局牵头代拟的《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惠阳府〔2019〕2号，以下简称《通告》）于2019年1月4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即将届满。为确保文件的连续性，继续加强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现我局拟牵头对《通告》进行修订，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必要性

一是加强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保障。自《通告》颁布实施以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因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火灾事故和环境污染，初步取得了在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方面零事故、零伤亡，重要监测节点大气环境质量持续良好。但燃放烟花爆竹可能引起火灾和伤人事故、污染空气和城市环境、噪声扰民等问题依然存在，我区部分重点区域楼宇林立，高空烟花等的燃放极其容易引发火灾，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特别是国家生态环境部在我区淡水、秋长设有国控站点，因受不利天气及烟花爆竹燃放等原因叠加影响，重点监测节点我区空气质量曾经存在严重污染级别的情形。综上，有必要继续执行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管控。
二是现行《通告》有效期即将届满的必然要求。《通告》为我局2018年代拟，通过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核等程序后，经2018 年12 月11 日五届43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9年1月4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即将届满。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1月21日国务院令第455号公布，2016年2月6日修订）第三十条对禁止燃放区域做了原则性规定，第二十八条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鉴于现行《通告》即将于2024年1月4日到期，如不修订重新发布，我区将在重点部位、区域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管控方面无政府规范性文件支撑。

二、《通告》起草内容及依据

本次《通告》起草的依据主要为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整合并入应急管理部门，故将现行《通告》中“安监”表述修改为“应急”、“安全监管”表述修改为“应急管理”，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安全管理需要。

二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依法治区工作部署要求，故将现行《通告》中涉及的法律条款逐一进行了增加引用，并对相关表述进行了规范完善，但主体内容与现行《通告》是一致的。

起草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第三十条对禁止燃放区域做了原则性规定，第二十八条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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